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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警政統計通報  
（110年第 1號）               警察局統計室 

110年 1月 28日 

109年高雄市警察機關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概況 

◎ 近 10年高雄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以 102年 1,481件最高，105年降

至 548件最低，之後復呈現逐年上升趨勢，109年為 989件。 

◎109 年本局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計 989 件、2,774 人，分別較上

年增加 47件（+4.99%）、減少 545人（-16.42%）。 

◎109 年高雄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以「妨害他人身體財產」380 件

（占 38.42%）最多；與上年比較，以「妨害安寧秩序」增加 52件（+16.05%）、

69人（+12.66%）最多；違反者處以罰鍰占 85.74%最多。 

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依違反情形分為「妨害安寧秩序」、「妨害善

良風俗」、「妨害公務」及「妨害他人身體財產」等 4大類。「妨害安寧秩

序」主要包括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攜帶或公然陳列經公告查禁之器械、於公

共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喧鬧滋事不聽禁止、有危害社會安全之虞等行為；「妨

害善良風俗」係從事性交易、於公共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乞討叫化不聽勸

阻、於非公共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等；「妨害他人身體財產」

則包括加暴行於人、互相鬥毆、意圖鬥毆而聚眾者、無故跟追他人勸阻不聽

等。 

一、 近 10年（100-109年）變動趨勢 

(一)近 10 年高雄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以 102 年 1,481 件最高，

105年降至 548件最低，之後復呈現逐年上升趨勢，109年為 989件，

105年至 109年增加 441件，主要以「妨害他人身體財產」增加 346

件占大多數。 

(二)就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類別觀察，近 10 年合計件數以「妨害善

良風俗」占 5 成 1 及「妨害安寧秩序」占 3 成 7 為主，但「妨害他

人身體財產」案件數近年來大幅增加。 

1.「妨害安寧秩序」以 105年 150件為近 10年新低，109年較 100年

減少 213件(-36.16%)；除與政府積極維持治安環境有關外，對於特

定公共設施安寧秩序維持或其他行政領域案（事）件，亦優先依針

對各該場域所特別制（訂）定之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條例查處之。 

2.「妨害善良風俗」自 100 年底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，性交易改「娼

嫖皆罰」後，該案類件(人)數增加，上升至 102 年 961 件、1,7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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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最高後，109年下降為 210件、1,288人， 101年至 108年平均約

551件、1,809人。 

3.「妨害他人身體財產」自 104年起逐年遞加，108年 381件、1,332

人為近 10 年新高，其中 105 年至 109 年大幅增加 346 件、750 人，

係因警察機關對聚眾鬥毆事件加強執法所致。 

二、 109年(以下稱本年)概況 

(一)本年本局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計 989件、2,774人，分別較

上年增加 47件（+4.99%）、減少 545人（-16.42%），其中以「妨害

安寧秩序」增加 52件（+16.05%）、69人（+12.66%）最多。 

(二)依違反情形觀察，以「妨害他人身體財產」380 件（占 38.42%）最

多，「妨害安寧秩序」376件（占 38.02%）次之，「妨害善良風俗」

210件（占 21.23%）居第 3。 

(三)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處罰包括罰鍰、拘留、勒令歇業、停止營業、

沒入及申誡等 6 項，其中「罰鍰」處罰方式(新臺幣 300 元以上，3

萬元以下)最為常見，本年違反者處以「罰鍰」占 85.74%最多；另本

法於 108年 12月 31日修正公布，已將「易以拘留」部分刪除。 

 

過去由於刑法對於聚眾鬥毆案件之認定過於狹隘，難以有效遏止是

類犯罪，近年社會秩序維護法「妨害他人身體財產」案件數大幅增加，

為有效維護社會秩序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刑法第 149、150條新法

修正於 109年 1月 17日施行，將「公然聚眾」一詞修正為「於公共場所

或公眾得出入聚集三人以上」，明確定義場所及人數，其次對攜帶兇器、

危險物品施行以及在往來交通馬路上追逐鬥毆之行為加重處罰。本局所

屬各單位將持續秉持嚴正執法、維護治安決心，還給高雄市民安寧和諧

的生活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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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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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、近10年高雄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趨勢

妨害安寧秩序 妨害善良風俗 妨害他人身體財產 總計

件

年
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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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、109年高雄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各案類別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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